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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 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

，內政部警政署推動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

，透過雲端運算科技整合警政相關資料庫，

有助提升員警辦案效率及強化機關間協同辦

案能力，惟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
局路口監視系統納入整合及具車牌辨識功能

之路口監視器比率偏低、雲端勤務派遣運用

成效欠佳，均有待檢討研謀改善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審計部民國（下同）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

決算審核報告，內政部警政署（下稱警政署）推動警政

雲端運算發展計畫，透過雲端運算科技整合警政相關資

料庫，有助提升員警辦案效率及強化機關間協同辦案能

力，惟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路口監視系統

納入整合及具車牌辨識功能之路口監視器比率偏低、雲

端勤務派遣運用成效欠佳等情。本案經調閱警政署暨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及審計部等機關卷證資料，並

於 109 年 3 月 2 日詢問警政署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、新

北市政府警察局及基隆市警察局等機關主管人員，已調

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 

一、警政署建置雲端影像調閱系統以整合各地路口監視

錄影資料，並研訂「跨縣市路口監錄影像調閱」之各

項介接標準，惟因各地方建置年代不同、經費差異等

因素，且該介接標準未具強制力，無法要求應納入採

購契約規範，致路口監視器整合率仍待提升，影響該

系統建置效益，有失科技偵辦之契機。 

(一)警政署為提高員警辦案之可及性與時效性，並掌握

案件偵辦契機，爰建置雲端影像調閱系統，提供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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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機關就各路口錄影監視系統影像遠端調閱功能，

強化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間與機關間協同辦案之能

力，故於 101 年辦理「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（計

畫期程 101 至 104 年）-擴增 M-Police 功能運用」

之「雲端運算應用系統建構」時，即將雲端視訊影

像處理帄臺工作項目列為優先推動之應用系統。該

署於 102 年建置完成雲端影像調閱系統，透過該系

統結合電子地圖功能，使用者可直接點選觀看，以

獲取有效線索與情資，讓第一線執勤員警及指揮官

運用各種載具調閱即時影像，據以第一時間掌握現

場狀況及破案黃金時間，並自 102 年起進行整合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路口監視器影像至

雲端影像調閱系統。故由該系統之設置目的可知，

係為提高辦案之可及性與時效性，以掌握案件偵辦

契機。 

(二)經查警政署於「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（第二期）-

警政巨量資料分析與運用」中陸續推動整合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機關路口監視器影像至雲端

影像調閱系統，截至 106 年底已進行臺灣本島 19

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路口監視錄影系統

遠端調閱之整合作業，惟至 107 年 8 月底止，臺灣

本島 19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共計建置

18 萬 3,097 支路口監視器，其中經警政署整合納入

雲端影像調閱系統者計 9 萬 7,349 支，整合率僅達

53.17％，其中計有新北市等 8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警察局之整合率未及 5 成，甚有基隆市、新竹

市、嘉義縣等 3 縣（市），整合率未及 1 成，直至

本院調查時，統計至 107 年底，路口監視器整合率

亦僅達 63%。 

(三)又查，警政署雖於 102 年研訂「跨縣市路口監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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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調閱」之各項介接標準，並於同年 9 月 13 日函送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，作為路口監視錄

影系統採購規格之參據，惟因未具強制力，且該署

未能積極督促、協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
局依上開各項介接標準，辦理路口監視器建置或汰

換作業，致間有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

仍未將該署研訂之介接標準，完整納入路口監視錄

影系統之採購契約規範，衍生後續整合作業困難及

影響整合進度，致整合率不佳。嗣該署雖於 107 年

10 年 5 日重新研訂「各縣市政府警察局治安要點錄

影監視系統介接雲端影像調閱系統建議作法」，函

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應依該建議作法

所訂標準，建置或汰換路口監視錄影系統，惟該建

議作法仍乏約束效力，是否能獲致具體成效，仍待

後續觀察。 

(四)據復，錄影監視系統係屬地方警政或警衛事項，由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，依轄區特性、治

安、交通流量等狀況，規劃錄影監視系統之規格、

功能、建置地點及數量，所需經費由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每年就自有財源編列預算，支應建置、

維修及汰換錄影監視系統等經費；整合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路口影像監視系統工作之困難點，係

因各路口影像監視系統屬分年、分期建置，各系統

架構均不相同，且各期建置廠商使用之錄影設備品

牌繁多、機型各異，又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錄影監視系統之監視器無網路連線功能，影像係直

接儲存於路口機箱、派出所、區里辦公室等，或使

用之網路頻寬較低，致無網路連線或頻寬過低之監

視器無法整合；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錄影監

視系統之控制（溝通）協定、視訊串流傳輸協定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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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建置廠商訂定，因協定不相容以致不同機關無法

於網路相互調閱影像等情，係為部分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監視器整合率偏低之原因；嗣稱，統計至

107年 12月臺灣本島裝設監視器數量為 18萬 6,059

具，其中可連接網路之監視器數量計 17 萬 6,064

具，該署已完成整合 11 萬 846 具，監視器整合率已

達 63%，109 年度預計整合率可達 8 成。 

(五)綜上，警政署自 102 年建置雲端影像調閱系統，且

「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（第二期）-警政巨量資料

分析與運用」已於 108 年底屆期，惟該署未能積極

協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依 102 年研訂

「跨縣市路口監錄影像調閱」之各項介接標準，辦

理路口監視器建置或汰換作業，嗣因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建置年代不同、經費差異等因素，且該介接

標準未具強制力，無法要求應納入採購契約規範，

因路口監視器整合率仍待提升，致第一線員警無法

有效運用雲端影像調閱系統功能，影響該系統建置

效益，難達科技辦案之契機。 

二、警政署規劃建置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，未能衡酌及

詳實評估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之財政能力及建置

車牌辨識系統之配套條件，且對於整合已增設車牌辨

識系統之路口監視器整合率，亦有欠積極，影響車牌

點位資料蒐集之完整及資料分析之效能，錯失科技破

案之先機。 

(一)警政署為提供辦案員警完整之涉案車輛軌跡，據以

分析涉案車輛逃逸路線及地緣關係，並透過解析車

牌點位資料庫所蒐集之巨量車牌號碼，搜尋與嫌疑

車輛車行時間相近、軌跡雷同之隨行車輛，篩選可

能之犯罪同夥，提升員警辦案效率，於 104 年建置

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，規劃整合刑事警察局、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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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之車牌辨識系統資料

庫，將車牌號碼、辨識日期、辨識時間、路口監視

器經緯度、路口監視器編號、車牌影像截圖等資料

，傳送至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之車牌點位資料庫

，併同納入員警運用 M-Police 查詢取得車牌資料，

據以分析、串聯涉案車輛之行車軌跡。且目前部分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已自行建置車牌辨識

資料庫，將辨識後之車牌資料，串連成車行軌跡，

辦案員警透過車牌號碼查詢功能，即可查詢特定車

輛於特定期間之車行軌跡。故由該系統之功能可知

，建置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之目的，係藉由蒐集

車牌點位資料，據以繪製涉案車輛軌跡，並運用巨

量車牌點位資料進行大數據分析，研判可能共犯，

爰車牌辨識建置密度及車牌點位資料完整性，攸關

涉案車輛軌跡繪製之精確度，可大幅提升員警辦案

效率。 

(二)經查，臺灣本島 19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

建置之 18 萬 3,097 支路口監視器，扣除 6 萬 7,298

支全景式鏡頭，其餘 11 萬 5,799 支路口監視器係可

增設車牌辨識功能，惟查僅 3 萬 5,409 支路口監視

器，約占 30.58％有增設，計有 11 個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警察局架設之路口監視器增設車牌辨識功

能，比率未及 1 成，甚有宜蘭縣、嘉義縣、屏東縣

、花蓮縣等 4 個縣政府警察局，迄今仍缺乏車牌辨

識系統。惟警政署於 104 年規劃時，並未考量各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車牌辨識系統之建置比

率差異甚巨情形，及衡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財政能力暨各年度獲配一般性補助款額度，詳實評

估路口監視器後續增設車牌辨識功能之可行性，即

逕為建置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，且該署亦未於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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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建置完竣後，協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
局於新建或汰換路口監視器時，適時加裝車牌辨識

功能，肇致各警察局車牌辨識功能建置比率，僅約

3 成；又警政署對於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
局已具車牌辨識功能之 3 萬 5,409 支路口監視器，

僅完成 9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2 萬 3,624 支，

占 66.72％之整合作業，已影響車牌點位資料蒐集

及車輛軌跡繪製之完整性，而有涉案車輛軌跡中斷

或難以判別行車方向之虞，顯未能充分發揮涉案車

輛軌跡查詢系統之建置效益。 

(三)據復，路口監視器如進行車牌辨識，技術上需較高

畫質之車牌影像，傳輸影像時亦需較大之網路頻寬

，同時需要較大影像儲存空間，前揭車牌辨識設備

、較大儲存空間、網路頻寬等造成車牌辨識系統整

體建置所需經費較高，且實務上建置車牌辨識系統

，尚需於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交通要道布建車辨設

備，隨轄區範圍大小而增減布建車辨設備數量，布

建數量達一定程度之後方可達成繪製涉案車輛行車

軌跡之效果，考量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財政狀

況不一，部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時因天然災害造成

監視器損壞需進行修繕，確無多餘經費增設車牌辨

識系統，而刑事人員偵辦案件時，時需查詢涉案車

輛行車紀錄以瞭解行車軌跡，實有整合已建置之車

牌辨識系統資料之需求。目前已於 108 年完成整合

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之車牌辨識

資料，整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具車牌辨識功能

之路口監視器比率，已由 66.72%提升至 94.44%，並

規劃於 109 年至 112 年依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

局車牌辨識監視器建置情形，持續整合臺灣本島 19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車牌辨識資料；另為擴大行車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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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資料來源與涵蓋範圍及彌補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車牌辨識系統之不足，已於 106 年就直轄市之重

要路口建置 344 處 RFID（無線射頻辨識，下同）外

碼讀取器，並於「108-111 年警察執法設備及效能

提升方案-涉案車輛行車紀錄雲端創新應用發展計

畫」規劃於直轄市以外 13 個縣（市）建置 327 處

RFID 外碼讀取器，預計 111 年底完成臺灣全島 19

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建置，屆時將可強化涉案車

輛之查緝作為。 

(四)綜上，警政署建置涉案車輛軌跡查詢系統，惟系統

建置前，未衡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財政負擔

能力及獲配一般性補助款額度，妥為評估各警察局

增置車牌辨識系統之可行性，復於建置期間，未積

極協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於新建或汰

換路口監視器時，併同加裝車牌辨識功能，肇致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車牌辨識功能增設比

率仍低，加以該署針對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

察局已建置車牌辨識系統之整合作業，亦有欠積極

，已影響車牌點位資料蒐集之完整性及該等點位資

料之分析效能，錯失迅速破案之先機。 

三、警政署推動雲端勤務派遣系統以強化派遣效率，惟未

詳加考量執勤員警及派遣人員實際勤務作業方式及

雲端派遣之特性與需要，亦未積極處理線上派遣系統

實際運用所遇問題，致基層人員對系統使用意願不高

，該署允應積極研擬改善措施，以發揮科技派遣建置

效益。 

(一)據「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定」第 18 點第 2

款第 1 目及第 3 款第 2 目規定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（下稱勤指中心）受理

110 報案，應立即輸入「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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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循系統通報所屬分局（大隊），各分局勤指中心

接獲 110 通報案件，應立即以無線電呼叫線上警力

，前往處理。故警政署為提升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警察局勤指中心受理 110 報案效率及強化勤務

指揮管制功能，於「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-擴增

M-Police 功能運用」運用雲端運算科技強化勤務派

遣工作，列為「雲端運算應用系統建構」事項，並

於 104 年 5 月至 12 月間建置「雲端勤務派遣管理系

統」（下稱線上派遣系統），嗣於 105 年 8 月 8 日

正式上線啟用。該系統透過結合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警察局之「 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與

M-Police 警用行動載具及 GIS 圖資等資料，提供線

上執勤警力分布、報案地點與員警位置圖示、跨區

警力等資訊。各級勤指中心人員於接獲 110 案件，

可即時透過該系統選取值勤中警力，進行線上派案

至執勤員警手持之 M-Police，以縮短派遣時間，加

快案件處理速度，強化勤務指揮派遣機制及提升緊

急應變能力。又警政署為因應日益繁重之警勤任務

需求，辦理「警政雲端運算發展計畫第二期-警政巨

量資料分析與運用」時，已於 106 年 5 月至 12 月間

持續強化線上派遣系統功能，並建置 M-Police 勤務

導航功能，引導員警快速到達目的地。故該系統係

為受理報案效率及強化勤務指揮管制功能，加快案

件處理速度，強化勤務指揮派遣機制及提升緊急應

變能力。 

(二)經查，106 年及 107 年 1 至 8 月各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警察局採線上派遣勤務之比率分別為 64.65

％、51.15％，其中除基隆市及臺東縣政府警察局

107 年 1 至 8 月採線上派遣之比率較 106 年度增加

外，其餘 20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採用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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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均呈現下降，且臺北市、宜蘭縣、新竹市、南投

縣及嘉義縣等 5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線

上派遣比率下降甚逾 2 成；又上開期間線上派遣比

率未及 5 成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，分別

計有 9 個及 11 個，顯見整體線上派遣系統運用情形

欠佳。據稱，線上派遣比率偏低係因：1.派遣訊息

透過系統帄臺將資訊傳送至執勤員警配持之

M-Police 時，可能網路斷線、忙碌，派遣當下無法

偵測到 M-Police 訊號；2.訊息發送失敗；3.帄臺未

回傳接收狀況；4.員警騎乘機車巡邏、訪查、取締

等動態作業時，無法即時點選 M-Police 回應；5.

員警已由無線電呼叫方式受理案件無法再接新案而

拒絕派遣等情形。又當系統上顯示「帄臺作業逾時

」、「發送帄臺失敗」、「帄臺未接受」、「帄臺

已接受」、「拒絕」等派遣結果訊息時，勤指中心

派遣人員需重新進行線上派遣，或以無線電、電話

聯繫瞭解情形後再重新派遣，故多數勤指中心派遣

人員認為沿用無線電呼叫方式，較線上派遣更為簡

便快速。 

(三)又查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執行線上派

遣案件之流程，係由員警手持 M-Police 接收勤指中

心人員線上派遣時，該載具會發出警示聲提醒，並

顯示「接受」或「拒絕」等派遣資訊之選項供員警

點選，倘員警點選「接受」選項，後續須再按處理

案件流程及進度依序點選「到達」、「回報」、「

結案」等項目，俟完成「結案」點選後，該 M-Police

才可再接受新的派遣案件；倘點選「拒絕」選項，

該案件將重新派遣，點選「拒絕」之 M-Police 仍可

接受其他案件之派遣；惟對於員警未於 M-Police

點選「接受」或「拒絕」之派遣訊息，且未重新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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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，勤指中心即無法再對該 M-Police 進行線上派遣

。經審計部函報，實地抽查臺北市等 10 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，各勤指中心對於經由系統帄

臺傳送派遣訊息至 M-Police 後，可再派遣新案至該

載具之時點，並無明確規範；另據警政署及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等之說明，各警察機關亦

無制定線上派遣各執行階段（接受、到達、回報、

結案、拒絕）點選回報之相關規範，其中有 16 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要求所屬員警對線上派

遣案件進行執行階段之點選，惟僅桃園市等 6 個警

察局要求已點選「接受」之案件須再依案件處理進

度持續點選至「結案」，其餘警察局僅分別要求點

選至「結案」前之各不同階段。經審計部函報指出

，107 年 9 月 4 日至 11 月 9 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警察局勤指中心線上派遣案件各階段點選情形

，該期間線上派遣件數計 32 萬 9,712 件，受派遣員

警於 M-Police 點選件數計 20 萬 5,234 件，經扣除

部分勤指中心為提升線上派遣件數，將案件派遣至

配發於中心之 M-Police 等案件數 3 萬 4,555 件（另

由無線電呼叫方式派遣案件）後之實際線上派遣件

數 29 萬 5,157 件，進行點選件數 17 萬 679 件，占

派遣件數之 57.83％，其中未點選「接受」或「拒

絕」之案件數，加計雖已點選「接受」惟未再按序

點選「結案」之案件數合計 18 萬 7,402 件，占派遣

件數之 63.49％。另進一步就線上派遣案件於各執

行階段點選情形分析，有 6 成 3 之案件，計 18 萬

7,402 件經線上派遣後，相關之 M-Police 即未能再

接受線上派遣，須俟執勤員警重新登入或每 2 小時

M-Police 自動登出後再登入後，才能再進行線上派

遣。據「警察機關勤務指揮中心作業規定」第 6 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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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款第 1 目規定，執勤員警對於轄內各種重大事

故，應隨時掌握現場狀況，依初報、續報、結報之

程序處理，並隨時報告執勤官妥適處置。同規定第

18 點第 2 款第 1 目及第 3 款第 1 目規定，各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及分局勤指中心受理 110 報

案應立即輸入「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管制，並

就案況及回報說明詳實記錄。經查各分局勤指中心

人員受理 110 報案即於「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

填寫受理 110 報案紀錄單，按初報、續報、結報等

程序將執勤員警各階段回報之處理情況詳實記錄，

並經警察局勤指中心審核後，予以結案，以管制案

件辦理情形，爰各警察局勤指中心係以「e 化勤務

指揮管制系統」作為案件管制系統。復查線上派遣

之「接受」、「到達」、「回報」、「結案」等相

關紀錄資訊無法直接匯入「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

」，仍需由勤指中心人員將派遣通報及受派遣員警

由無線電或 M-Police 回報之結果，依序次於「e 化

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中記錄。鑑於線上派遣各階段

回報資訊並未簡化勤指中心派遣人員記錄作業，兼

以訊息發送至帄臺所遇網路斷線或忙碌、帄臺回復

延遲等情，而須進一步與執勤員警聯繫瞭解或檢視

系統狀況，及執勤員警常因勤務作業方式未能即時

回復派遣訊息，而多採無線電回復等情形，使執勤

員警及派遣人員對線上派遣使用意願不高。 

(四)據復，107 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接獲之

110 有效報案數共 421 萬 5,207 件，經勤指中心運

用線上派遣系統派案之件數為 216 萬 745 件，所占

比率為 51.26%。另 108 年度各警察局接獲之 110 有

效報案數共 442 萬 4,341 件，經勤指中心運用線上

派遣系統派案之件數為 290 萬 9,138 件，所占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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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65.75%，派遣率已有提升趨勢，警政署未來將持

續宣導地方警察局多加使用線上派遣系統。 

(五)綜上，警政署線上派遣系統係結合各直轄市、縣（

市）政府警察局之「e 化勤務指揮管制系統」與

M-Police 警用行動載具及 GIS 圖資等資料，可呈現

即時警力分布，藉以提升案件派遣訊息傳遞效率、

整合派案及回報功能，以達案件管制目的，惟該署

未詳加考量執勤員警及派遣人員實際勤務作業方式

及雲端派遣之特性與需要，且對線上派遣系統運用

所遇問題未能積極處理，兼以各警察局對於線上派

遣後可再進行新案派遣之點選階段多有不明，且未

落實線上派遣案件各階段執行進度點選之管理，皆

影響派遣訊息傳遞效率，致基層人員對系統使用意

願欠佳，該署允應積極研擬改善措施，以發揮科技

派遣建置效益。 

四、中央一般性補助款係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

中央重大施政或政策，經中央各主管機關得就申請之

各地方政府年度所獲分配一般性補助款，加以匡列一

定數額指定用途方式，由各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，

然核定補助金額評估標準及依據，以本案錄影監視系

統為例，係由業管之行政院主計總處核處，非由警政

署控管督考機制所能制衡，有違經費執行與督考機制

應落實配合之目的。 

(一)警政署為解決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路口

監視器設置凌亂之問題，並考量地區特性、治安需

求及錄影監視系統相容性，經規劃辦理「警政精進

方案-建構治安要點監錄系統計畫」，於 94 至 95

年間補助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 4 億元建

置全國治安要點監視錄影系統。嗣行政院鑑於建置

成效良好，經召開「中央與地方政府改善治安強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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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協調會」，同意自 96 年起將「重要路口監視系

統」納入一般性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，嗣 106

年起，「行動載具」亦正式納入一般性補助款之基

本設施指定辦理施政項目。 

(二)查行政院核定自 96 年起，將「重要路口監視系統」

納入一般性補助款基本設施指定辦理施政項目後，

經統計，臺灣本島 19 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

局於 103 至 107 年間，共計獲配「重要路口監視系

統」項目之一般性補助款達 30 億 6,643 萬餘元，惟

警政署依「中央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

」第 5 條第 1 項及「中央對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

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」第 5 點第 2 款等規定，考核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基本設施補助款指

定辦理施政項目之執行情形時，卻未能衡酌整合各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路口監視系統將有助

提升雲端影像調閱系統功能及使用效益，而將相關

各項介接標準參採情形，列入考核標準，致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警察局於 103 至 107 年間建置或

汰換之路口監視器，間有因設備規格不一而無法整

合納入雲端影像調閱系統之情形，肇致第一線辦案

員警無法有效運用雲端影像調閱系統相關功能，而

影響辦案效率，上述 30 億餘元一般性補助款之補助

效益亦未能充分發揮。 

(三)據警政署函稱，有關錄影監視系統向中央申請經費

補助部分，係因中央一般性補助款乃由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配合中央重大施政或政策，中央各主

管機關得就申請各地方政府年度所獲分配之一般性

補助款匡列一定數額，以指定用途方式由各地方政

府編列預算支應，惟核定補助金額評估標準及依據

之業管機關為行政院主計總處所核處，非由警政署



14 

 

核定補助金額；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規定，對一般

性補助款預算執行情形進行考核及成績評定，該署

據以訂頒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

指定辦理施政項目（重要路口監視系統）」控管督

考計畫，對經費執行進行督導考核、評定成績。本

項考核要求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警察局將每年採購

系統之規格等資料陳報該署審核，作為評分考核之

依據，以期各地方政府確實參照該署建議作法建置

錄監系統，俾利各警察局錄監系統影像互通互連，

強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跨區情資共享及協同辦案能

量。然因錄影監視系統係僅「基本設施」面向考核

項目其中 1 項，該署每年雖依重要路口監視系統占

70%、行動載具占 30%，將考核成績陳報行政院主計

總處作為考核之依據，惟其所占比重極低。 

(四)綜上，警政署針對中央一般性補助款之錄影監視系

統部分，因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中央重大

施政或政策，係由中央各主管機關得就申請之各地

方政府年度所獲分配一般性補助款，加以匡列一定

數額為指定用途方式，由各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支應

，然核定補助金額評估標準及依據，係由業管之行

政院主計總處核處，非由該署控管督考機制所能制

衡，有違經費執行與督考機制應配合之方式，顯難

達重大政策落實推動之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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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請內政部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進

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送審計部。 

三、調查意見四，函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卓參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、財政及經

濟委員會聯席會處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仉桂美、蔡培村、林盛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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